
114-2社團退選申請單 

 因故無法再參加社團，以學期末再通知退費為原則，並依實施計畫辦理： 

（1）第一次報名結束至開課前退出者(1/16~2/26)，扣除必要行政費 200元，退還所繳全部

費用。開課後至未逾上課時數三分之ㄧ(3/2~4/3)，扣除必要行政費材料費，退還費用

三分之二；開課後超過全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，未達三分之二者 (4/6~5/8)，退還費用

三分之一；申請退費時已超過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二者 (5/11~)，不予退費。 

（2）材料費已購置成品者，則發還成品。社團因故未能開班上課者，則全額退還費用。 

＿＿年＿＿班＿＿號 姓名：＿＿＿＿＿ 退選社團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退選原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申請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家長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-----------（以下由學校學務處承辦人填寫）----------- 

受理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承辦人： 

備註（收退費情形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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